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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县妇幼保健院
询价采购文件


南妇幼采询〔20260511〕1号


采 购 人：南江县妇幼保健院


项目名称:  液态氧

 
 

南江县妇幼保健院制
2026年5月
 
 







第一部分  询价邀请
南江县妇幼保健院就“液态氧”的相关货物和有关服务进行询价采购，邀请合格供应商参加询价活动。
一、采购内容
1.采购项目：液态氧
2.采购范围包括：货物的供应、运输及售后服务。
3.询价文件领取方式：免费网上下载。
5.报价时间：2026年5月22日18:00时（逾期收到的报价文件恕不接受）。
6.报价文件：一式3份，正本1份，副本2份。
7.报价地点：南江县妇幼保健院第二综合大楼十四楼会议室。
8.交货（验收）方式：根据采购人需求分批供货。
9.交货时间：采购人提交采购需求后24小时内。
10.付款方式及期限(以合同签订为准)：采购人按季度支付货款，供应商每季度末按照采购人提交的采购需求及货物供应情况统计货款金额，开具真实、合法、有效的发票，附采购人库房货物入库单据据实报销。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内有效，合同期满根据采购人考核合格及双方协商，服务合同可延续签订，延续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
2.交货地点：南江县妇幼保健院氧气供给站。
3.送货时间：按照采购人实际需求分批次送货，在接到采购人送货通知后24小时内到货，退换货等问题在2小时内响应。
3.服务要求：
（1）采购人有紧急需求时，供应商应在30分钟内响应，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按时按量将所需货物送至指定地点。
（2）供应商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液态氧标准及时供货。如未按约定提供货物且不能满足采购人需求，影响采购人工作，对采购人造成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及负面影响的，采购人有权按照相关法律及规定要求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
4.采购包划分：不分包；
三、违约责任：本合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执行，违约责任由违约方承担法律责任及赔付责任。 
四、合同生效后，双方都应自觉履行。未尽事宜双方本着互谅互利原则协商解决。如有贸易争议无法协调解决时在采购人当地法院裁决。
五、报价单位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完成采购项目所必需的液态氧。
2.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证照复印件经乙方加盖鲜章交给甲方保存，乙方对上述文件真实性负责。
3.近三年来，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
4.具有良好财务状况。
六、邀请人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南江县南江镇米仓山大道文庙滨河路400号
邮政编码：636600
南江县妇幼保健院后勤保障部：0827-8621611
 
第2部分 技术要求
1.采购需求：医用氧质量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二部标准要求
2.性状：包括气态氧和液态氧，气态氧为无色气体，液态氧为低温液体，气化后为无色气体，无臭无味；
3.鉴别：照标准（含量测定）氧含量≥99.5%；
4.一氧化碳：不得超过0.0005%（ml/ml）；
5.二氧化碳：不得超过0.03%（ml/ml）；  
6.水分：不得超过0.0067%（ml/ml）。

           
第三部分 报价文件格式
公司报价承诺函
“液态氧”采购项目
致南江县妇幼保健院：
 我公司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研究了贵方发布的“液态氧采购项目”询价采购公告，全面接受贵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决定参与本项目询价，并承诺遵守询价规定，接受询价结果。同时，我方授权      （报价人姓名）      （职务、职称）代表我方       公司（报价人全称）全权处理本项目询价有关事宜。为此：
1.按询价采购公告规定的各项要求参与询价。
    2.一旦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3.我方保证向贵方提供本次询价的所有资格真实、有效。
4.我方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愿被取消报价资格，合同作废。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3）与采购人及其工作人员、其他供应商恶意串通的；
（4）向采购人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5）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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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单位（盖章）：
报价单位代表签字：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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